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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宣布，4月至10月将对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进行执法检
查，那些未按规定缴纳公积金的单位可能会面临被处罚或是被曝光的危险。今天房
天下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知识，希望给大家实际的帮助。

哪些情况下单位可能会面临被处罚或是被曝光的危险呢？

1、 尚未设立公积金单位账户的单位；

2、 未为所有职工办理个人账户设立手续的单位；

3、 未为职工正常、及时、足额缴存公积金的单位。

检查对象：
本市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应当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重点检查以下三类对象：

（一）尚未设立住房公积金单位账户的单位；

（二）已设立住房公积金单位账户，但未为所有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
手续的单位；

（三）已设立住房公积金单位账户，但未为职工正常、及时、足额缴存（逾期缴存
、不缴、少缴，但不包括因暂时经营困难经申请批准缓交、降交）住房公积金的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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